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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

第四个行权期行权股份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●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450.30 万股，行权人员 59 人； 

●本次行权股份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50.30 万股的上市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5

日； 

●本次申请行权的激励对象王凯、周永洪、吴晓琳、王清若、王桂菊、罗宇辉为

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，其所获股份将按照规定锁定六个月  

●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，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。 

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

划设定的第四个行权期的全部行权条件均已满足，公司同意激励对象在本计划规

定的第四个行权期内行权。现将本次行权有关情况暨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、缴款、验资的情况 

1、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说明（ 单位：万股） 

姓名 职务 
本次可行权数

量 

其中有限售条件

的流通股 

无限售条件的

流通股 

王凯 副总裁、董事会秘书 11.4 0 11.4 

周永洪 财务总监 11.4 0 11.4 

吴晓琳 副总裁 11.4 0 11.4 

王清若 副总裁 11.4 0 11.4 

王桂菊 副总裁 11.4 0 11.4 

罗宇辉 副总裁 8.55 0 8.55 



其他中层管理人员、核心技术（业务）

人员共计 53人 
384.75 

0 
384.75 

合计 450.30 0 450.30 

2、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情况  

本次行权股份中无限售条件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15年 2月 5日，激励对象王

凯、周永洪、吴晓琳、王清若、王桂菊、罗宇辉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的第

四个行权期股份的持股锁定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董

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》及公司《关于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所获股份将按照

规定锁定六个月。 

3、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

本次参与行权的激励对象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向行权资金账户足额缴纳了

10,690,122元行权资金。 

4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

审验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[2015] ]001305 号验资报告。审验意见为：(一)、截

至 2015 年 12 月 23 日止，金证股份己收到王凯、周永洪、吴晓琳、王清若、王

桂菊、罗宇辉等 59名激励对象出资款人民币 10,690,122 元，其中新增注册资本

人民币 4,503,000 元，余额合计人民币 6,187,122元计入资本公积—资本溢价。 

（二）金证股份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中 65.55万股，系王凯、周永洪、吴晓琳、

王清若、王桂菊、罗宇辉等 6名高级管理人员持有，需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6个月。 

二、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（单位：股） 

 本次变动前数量 本次变动数量

（＋，－） 

本次变动后数量 

1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3600000 0 33600000 

2、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96906500 +4503000 801409500 

3、股份总数 830506500 +4503000 835009500 

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，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。  

 



三、备查文件  

1、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行权的验资报告 

 

特此公告 

 

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6年 2月 1日 


